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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德育过程的改造

— 论德育形式美

檀传宝

一
、

美的规律和立美创造

德育作品美 (即学生完美的道德人格 )

的创造是美的德育 活动应该追求 的终极目

标
。

但这一 目标的完成却必须由教学双方的

立美创造活动去完成
,

而这一立美创造活动

也就是对按照美的规律塑造德育对象的德育

活动形式美的追求
。

何为
“

美的规律
”
? 马克思指出 : “

动物

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

进行塑造
,

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

来进行生产
,

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

的尺度来衡量对象 ; 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

来塑造
’ ,

①
。

在 我 国
,

美学界基本上肯定 了

马克思这段精彩论述对于美的规律的深刻揭

示
。

陈望衡先生说过
, “
物种 的尺度

”

是属

于物的
,

而
“ `

内在固有的尺度
’

这一句主

语应该是人
” ,

因为
“ `

内在固有的尺度
’

应

理解为人的尺度
” ; “ `

物种的尺度
’

讲的是

客观的特征
, `

内在 固有的尺度
’

讲的是 主

体的特征
,

两者 的结合
,

才构成
`

美 的规

律
” ,

②
。

蒋孔 阳则认为马克思所说
“

美的规

律
”

至少包含四层意思
: “

一
、

美的规律是

人类劳动的一个基本特点
” ; “

二
、

美的规律

应 当符合不同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
” ; “

三
一 、

美的规律与人类劳动实践的目的性是密切联

系在一起的
” ; “

四
、

美的规律是具体的
,

不

是抽象
。

只有在
`

塑造物体
’

或
`

造形
’

中

才能谈得到美的规律
。

因此把美的规律运用

到抽象思维 中去
,

或者运用到精神与概念中

去
,

都是格格不人的
’ ,

③
。

结合蒋
、

陈先生的阐释
,

马克思关于美

的规律的观点的要义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公

式
:

美的规律
= “

任何物种的尺度
” 十 “

内

在固有的尺度
” ,

前者反映客观对象的客观

规律性
,

后者反映主体活动的 目的性或 自觉

性
,

两者的结合则形成或给予人类以创造主

体的自由
。

因此美即是合规律性和 目的性的

统一
,

立美则是这一统一的达成
。

然而蒋先生的解释中也有一个不能令人

满意的地方
,

那就是他对
“

形象
”

的过分强

调
。

蒋先生所说
“

只有在
`

塑 造物 体
’

或
`

造形
’

中
,

才谈得到美的规律
” ,

其中造形

的
“

形
”

实指
“

形象
”

(他 给美 的定义 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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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

“

美是自由的形象
”

)
。

为了说明美的规律不

能运用到抽象思维
、

精神与概念领域中去
,

他曾举例证明
: “

数学家看到数学 的公式
,

可以心花怒放
,

神采飞扬
,

但那只是他个人

对于 自己成果的陶醉
,

他没有办法叫不懂他

的公式的人
,

也 同他 有 同样 的感情
’ ,

④ 。

这

样一种解释的错误在于
:

( 1) 它无法解释包

括数学美在内的科学美形态
。

数学家
“

心花

怒放
”

和
“

神采飞扬
”

均已证明了数学公式

中美的存在
。

( 2) 就象不懂数学公式一样
,

也有大量听众听不懂经典交响乐等等
,

这只

能证明部分人类个体不具有
“

音乐的耳朵
”

而不能否认音乐的美
。

因此数学公式所包容

的人类智慧形式的美
,

也将随着人类实践对

审美主体的历史生成方面的进步而为越来越

多的人所领悟
、

产生共鸣
。

现代艺术的抽象

化进程 即证明人类不仅可以观 照形象 的美
,

而且可以欣赏抽象的美
。

道德教育内容中存

在的大量的逻辑
、

理性的美正是这样一种生

动的理性直观的美
。

在德育活动中片面追求
“

形象
”

性
,

往往使德育内容中的逻辑生动

和理性直观被淹没
、

被庸俗化
,

这是德育美

的健康追求所要坚决否定的 b 所以判断对象

是否具有美的价值
,

要看这一对象的形式中

是否反映了美的本质即主体的 自由
。

美学界

三种著名 的美 的界 定
“

美是 自由 的象征
”

(高尔太 )
、 “

美是 自由的形象
”

(蒋孔 阳 )
、

“

美是 自由的形式
”

(李泽厚 ) 中
,

我以为李

泽厚的把握是较为准确的
。

因为
“

形式
”

的

界定既避免了
“

象征
”

之过浓的主观性
,

也

避免了
“

形象
”
的狭隘

。

那么
,

何谓
“

自由的形式
”
? 赵宋光先

生作过较为具体的回答
。

赵先生云
“

美
,

是

自由运用客观规律 (真 ) 以保证实现社会目

的 (善 ) 的中介结构形式
” ,

.

“

中介结构每一

环节的建立 过程
,

都是立 美的过程
’ ,

⑤
。

赵

2

氏所谓
“

中介结构形式
”

指的是人类实践活

动中所采用的工具
、

语言符号系统及其使用

的活动形式
。

前者 (工具
、

符号 ) 是
“

中介

结构的外化方面
” , “

美以真 为形式而善为内

容
。

客观现实因果联系的规律性在手段中显

现出来
,

但它并不可能以任何形式显现
,

中

介结构所规定的具体条件使从因到果的必然

性推移只能 以合 目的的形式展示 出来
” ,

故

美的规律不同于纯粹的真的规律之处在于它

的合规律的形式 中包含了合 目的性
,

在于它

向实践
“

许诺 自由
” 。

后者 (运用工具的活

动 ) 是
“

中介结构的能动方面
” , “

美以善为

形式而以真为内容
” 。

此时
,

目的性的活动

以客观现实性的方式展开
,

但它现在用不着

再以盲目尝试的形式展开
,

中介结构所提供

的对因果联 系规律的认识使 主体有 能力 掌

握
、

运用客观规律
,

因而实际活动向达成 目

的的推移的过程能以规律的形式展示出来
” ,

美不同于纯粹的善 (含目的性 ) 的活动的地

方在于主体活动的合规律性
, “

在形式上实

践在现实面前施展 自由
,

人们可以在人从主

动活动到实现 目的的推移运动中看到运用规

律的理性
” 。

因此
, “

任何事物的形式
,

只要

同这种向实践许诺 自由的中介结构形式有同

构同形关系
,

都会进人美的领域
”

; “

人类任

何活动的形式
,

只要同这种在现实面前施展

自由的中介结构形式有同构 同形关系
,

也都

会进人美的领域
· ·

一⑥
’ ,

综上所述
,

就 目前美学界对于美的规律

的研究成果看
,

美的规律即在于人类活动形

式的合规律性 (任何物种的尺度 ) 和合目的

性 (内在固有的尺度 ) 的统一
,

立美即是创

造人类活动真与善的统一
,

向实践主体
“

许

诺自由
”

或
“
施展 自由

”

的中介结构形式
。

显然
,

立美德育 也必须遵循美的规律去改造

德育过程的中介结构形式
,

使之既符合
“

任



何物种的尺度
”

又符合人
“
内在 固有 的尺

度
” ,

使师生双方充分观照和实现主体活动

的自由本质
。

二
、

德育活动中介结构形式和立美创造

1
.

德育活动的中介结构形式

人类的一般实践活动
,

其中介结构形式

主要表现为工具和运用这一工具的活动
。

道

德教育过程也是一种实践活动
。

但作为一种

返身实践形式
,

德育活动的中介结构具有其

明显的特殊性的一面
,

除了复杂的主客体关

系之外
,

其中介形式的外化方面不是纯物质

的存在而是教学双 方完成德育 任务 的中介

— 道德教育课程内容的呈示状态
。

教师通

过这种呈示形式将道德文化传授给学生
,

学

生借这一工具形式实现对客体 自我的改造
。

而作为德育活动中介形式的能动方面则是德

育过程中对课程内容的呈示状态实施操作的

教和学的活动形式
。

2
.

德育内容呈示形 式的立美要 求
:
许

诺自由

依据美的规律
,

中介结构形式的外化方

面应具有向主体
“

许诺自由
”
的特点

,

即规

律性形式中必须反映出合 目的性 内容
。

德育

课程的内容呈示在传统的德育过程中往往表

现为一种对于学 习对象的外在性
,

即黑格尔

所讲的
“

顽强的疏远性
” 。

具体表现在
,

教

师呈示出的道德教育的内容只有一系列僵硬

的规范的堆砌或者是伦理原则的纯粹逻辑的

演绎
。

面对这一内容
,

教师只不过是要求学

生记诵或者进行生硬的逻辑推理
。

故传统的

德育始终解决不了这样一个难题
,

那就是德

育较少成功地促使学生由道德认知走向道德

情感
、

道德意志和行动
。

克服这一顽强疏远性的道路是让德育内

容呈示的形式合乎美的规律
,

让学生认识到
“

建立这些规范
,

就是为实践主体 目的性活

动建立起运用规律的形式
’ ,

⑦
。

从道德规范

的发生角度看
,

人类之所以要建立一系列规

范协调人际关系
,

其本来 的目标乃在于求得

个体和人类的现实发展
,

而不是找一种异化

的约束
、

自身的枷锁
。

所以如果说伦理学说

上
“

德福一致
”

的原则主要是对道德实践的

社会环境的要求
,

在个体及具体环境中往往

难以实现的话
,

那么
,

从道德发展及人类的

整体进程两角度来看
,

人类的道德生活乃是

合乎
“

德福一致
”

的原则的
,

之所以称伦理

文化为人类智慧的闪光
,

就是 因为这些看似

外在客观的规则之 中乃是包含着千百年来人

类对于 自身发展的目的性设计不懈的主观努

力及其成果的积淀的
。

因此
,

异化 了的因而

外在的道德教育内容的呈示形式一经改造
,

就会还伦理智慧形式的合规律性与合 目的性

相统一
、

向学 习主体
“

许诺 自由
”

的本质
。

成功的德育课程内容应该呈示
:

( l) 道德文

明的智慧美
。

这实际上是一种合乎人性的逻

辑运动的科学美
,

是一 种生 动的
“

理性直

观
”

(赵宋光语 )
。

德育者所作的内容呈示应

使学生通过人自身对自己的立法内容充分反

观人作为道德主体的优越
。

( 2 ) 道德人格的

形式美
。

道德教育应充分揭示道德规范对于

人类的发展和对于个体道德人格尊严建构的

必要性 (合目的性 )
。

尤其要发动德育对象

的道德精神需求
,

使道德规范成为其改造自

身建设美好人格形象
、

幸福和诗意人生的惬

意工具
。

(3) 德育 内容呈示形式的技术美
。

这种技术美并不独指现代教学手段和技术的

恰当运用
,

更原本意义上说
,

课程内容呈示

之技术美指的是德育者 向其对象所作的合乎

德育规律的呈示形式中
,

德育 目标的顺利实

现体现 出来的德育主体 自由
。

所以
,

只要符

合这一特征
,

即使是最原始的教科书
,

最一

般的课程内容呈示形式
,

也会具有这种
“

技

术美
”

的特征
。

“

德福一致
”

原则在立美德育中可以这

3



样解释 : 道德规范 (规律性或客观性 )中实

际存在着幸福人生 的实现 之路 ( 目的性 )
,

“

德
”

的形式中其实包含着充分的
“

福
”

的

源泉
。

因此要求实现个体真 正幸福 的人生
,

德育对象应视道德原则为必然选择的工具
`

德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创立适当的内容

呈示形式
,

实现与美的形式的同构同形
,

以

便德育对象通过这一形式观照这种
“

德福一

致
”

的可能性
,

实现精神享用
,

从而从根本

上发动学习动机
。

3
.

德育活动形 式的立美追求
:
施展 自

由

德育活动中的中介结构形式既表现为上

述外化的方面 (课程 内容的呈示形式 )
,

更

表现为对于这一外化方面的操作— 德育实

践活动本身
。

从一定意义上看
,

德育内容原

本是静态呈示的
,

而停留在静态呈示阶段就

只能有自然的道德影响而不会有真正 自觉的

德育活动
。

因此
,

德育过程的真正实现有赖

于教师将课程 内容化静为 动作用于德育对

象
,

更在于德育对象 自身将课程内容作为操

作和运用的对象征服学习内容顽强的疏远性

完成道德内容的主动 内化和吸收
。

德育活动

形式的立美追求应在于创造
L

“

让实践在现实

面前施展 自由
,

人们可以从 主动活动到实现

目的的推移运动中看到运用规律的理性
”

这

样一种教学活动方式
。

在 目前德育理论和实

践中
,

人们较多地关注了教师活动的美的形

式的构造即所谓 的
“

教学艺术
” 。

人们也 常

常谈到学 习艺术和
“

学习的审美化
”

等等
。

那么就道德教育而言
,

教的形式
、

学的形式

应如何走向立美范式呢
.

了

在德育教授活动的立美化方面
,

人们较

常讨论的问题有
:

( l) 教师语言艺术 (包含

体态语 )
,

如抑扬顿错的节奏
、

恰到好处的

语调
、

语重处理等 ; ( 2 ) 课堂或课外活动的

结构安排
,

授课的节奏
、

虚与实
,

课堂气氛

的审美化等 ; ( 3 ) 现代传媒和其他教学手段

4

的恰当运用
,

以创造
“

彩色信息传输通道
”

等 ; ( 4 ) 教学活动的环境美化
,

包括教室
、

校园等的美化建设
,

以实现使学校的
“

墙壁

也说话
’ ,

⑧的 目标 ; ( 5) 课堂教学的其他艺

术追求
,

如板书 艺术等 ; ( 6 ) 艺术的直接利

用
,

如将电脑
、

电视
、

文学作品引人德育过

程
。

但其实上述这些艺术化手段都仅仅具备

立美德育的一些外在的可能性
,

因为这些艺

术手段如果不 能够 实现教学双方
“
施展 自

由
”

的目标
,

形式上的
“

美
”

就会在顷刻间

化作突 出的
“

丑
” ,

德育 观摩课中 常犯 的

“

表演化
”

的错误根由即在这里
。

所 以
,

需

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
:
德育活动的形式美最

广阔的范围是常态德育活动
,

而非偶然和附

加的艺术手段 的动用
。

德育美学
一
、

“

德育 艺

术
”

之类的概念往往使人联想到了德育活动

中艺术手段 的运用和德育活 动形式艺术 化

等
。

其实这一看法是完全错误的
。

德育除了

艺术美的成分之外
,

更原本的应是现实美
。

类似于厄丁解牛那个著名的例证
,

所有合乎

德育规律成功地使教师施展 自由同时又使道

德学习主体施展 自由的德育活动
,

就其形式

来看
,

都符合美的规律
。

从一定意义上说德

育美学观倡导的应是常态德育活动的立美创

造
。

在德育情境 中道德学习的立美追求问题

常常表现为学习过程的审美化和所谓
“

学习

艺术
”

问题
。

其实
,

学习的
“

艺术
”

与
“

教

学艺术
”

一样 也只是立美学 习的一种 可能

性
,

对一个特定个体来说是艺术的东西
,

对

另外一个则未必
。

其内在的根据也在于给予

前者施展 自由机会 的形式往往窒息后者
“

施

展自由
”

的追求
。

有人曾比较过艺术审美和

学习审美的不同
: “

如果说艺术审美的特点

在于静观享受
,

学 习审美的特点则在于建构

生产
,

后者标志着人把美作为一种实践力量

加以运用
,

按照美的规律来 自我塑造的 自觉

要求
’ ,

⑨
。

赵宋 光先生也认为
,

成功 的学 习



活动在于
“

把客观的知识按照其固有规律组

织在主体的目的性活动之中
” , “

进行这些练

习
,

就是为现实对象的规律性存在建立起合

乎 目的的形式
’ ,

L
。

道德学 习的方式往往表

现为
“

活动
” ,

只有 当活动在实现道德 内容

真正内化的目的性过程中
,

充分体现学习主

体对于学习规律 以及对于学习 内容 中特定道

德律的驾驭这一 内容时
,

学习主体才是真正

地施展 了自由的
。

所以立美学 习的最后根据

并不在学习艺术化的外观
,

而在于这些学习

活动外观形式能否实现和展示学习 主体的 自

由
。

综合地看
,

道德教育的教和学的具体艺

术追求是完全必要的
,

但真正艺术性活动形

式或立美教学范式的追求的核心并不在于具

体的艺术技艺
,

而在于这些技术形式要能反

映出教
、

学双方在道德文化的授受活动中运

用教育规律 的理性抉择和组合 的主体 自由
,

体现对道德规范顽强疏远性的主体征服
。

所

以德育活动形式的立美追求的 目标在于寻找

或创造
“

施展 自由
”

的中介结构形式
。 “

施

展自由
”

的标准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和普适

的
。

孤立地看
,

艺术手段或具体立美教学方

法只不过是某种外在附加的东西
,

如果没有

内核的标准
,

则这些附加物就会立 即成为德

育活动的另外一种异己的力量
。

三
、

德育形式美的欣赏 (美的效能 )

如果说德育活动的立美追求之一是创造

一种向道德教
、

学 主体
“
许诺自由

”

和
“

施

展自由
”

的中介结构形式的话
,

那么这一过

程中同时进行的活动之一就还应有教学双方

作为道德教授和学 习主体对于 自身活动形式

的欣赏
。

立美德育的结果是双重的
,

一是道

德学习主体生成中的作品美
,

二是德育过程

中教学双方共同创造的教学活动的中介结构

的形式美
。

关于作品美的立美和审美的统一

另文讨论
,

这里着重讨论德育活动形式美的

审美观照
。

德育活动形式美的观照意义 (同时也是

形式美创造的意义 ) 在以下三个方面
。

1
.

形式美是愉快德育 实现的本质
。

赵

宋光先生说
“

对于能够主动立美的人
,

严密

的逻辑和高尚的道德都会成为 自然 的结果
,

因为他为 自己建立的本是 自由运用客观规律

以保证实现社会的 目的形式
” 。

。

席勒则说
:

“

从审美状态到逻辑和道德状态 (从美到真

理和义务 ) 的步聚
,

比起从 肉体状态到审美

状态 (从单纯盲 目的生命到形式 ) 的步骤要

容易不知道多 少
’ ,

。
。

德育过程之 中立 美主

体即是审美主体
。

作为生产者他在创造
、

在

驾驭
、

在造福于社会也造福于 自身
。

同时作

为欣赏者
,

他不仅为直接创造成果 (道德人

格的生成 ) 而且为这种活动形式的自由性质

而 自慰
。

无论道德教育的教授和学习
,

过程

本身的魅力都是构成教学双方 内在和持久稳

定动机的源泉
。

愉快教学如果不是虚假就必

然是 内在的
,

亦即活动形式本身吸引双方乐

教
、

乐学
,

即使在征服道德内容的顽强的疏

远性的征途中付出的艰辛很多
,

主体也能因

感受 自己的本质力量而具有优越
、

自由和尊

严感
。

因此立美德育过程 中德育工作者不仅

要善于参与设计和创造德育活动 的形式美
,

而且应时时凸现出德育活动形式美
,

唤醒德

育对象的欣赏意识
,

使德育对象在对 自身活

动形式的审美观照中感受轻松
,

获得审美愉

悦
。

2
.

形式美是德育教学风格 和学习 风格

的强化物
。

成功的德育主体应是具有 自己的

教学风格的主体
,

同理
,

成功的道德学习主

体也应具有 自己的学习风格
。

但教学和学习

风格的形成要经历漫长的过程
。

形式美的欣

赏可能产生对风格的强化原因有二
: 一是风

格的表现之一在于活动形式
,

每一德育活动

教学双方都可能偶然形成教学活动的某种简

约
、

经济同时优雅
、

和谐的教与学的形式
。

这应视为教与学风格形式的母本和契机
。

二



是 当这一符合德育教与学规律的活动形式同

时也与美的结构同形时
,

主体立美过程的形

式与结果就会促成教学双方对活动形式的欣

赏
,

而形式欣赏即对活动 自由形式重复实现

的即时强化
。

这种强化延续下去的最终结果

就可能是个体形成能够充分施展 自由的活动

形式的独特模式和个性—
“

风格
” 。

因此

道德教育的教学风格和道德学习主体的学习

风格追求与德育活动形式美的审美活动应当

联系起来考察
。

3
.

形式美是克服德育异化的必由之路
。

“

美与异化的界限究竟何在呢 ? 最后 的界限

就在
,

美的形式体现 了对规律 的 自由运用
,

异化的形式则表现为对规律的无奈屈从
” 。

。

这一观点能够较好地解释许多德育工作者对

某一成功德育模式刻板追求之所以失败的原

因
。

那就是不是德育者掌握和 自由地运用
、

超越这一模式
,

而是相反
,

是模式在命令学

习运用这一模式的德育主体
。

同时这一观点

也能够解释许多与德育主体的愿望适得其反

的教育效果的成因
。

那就是
“

当教师致力于

给学生建立合规律的形式时
,

学生所体验到

的却是对规律的屈从
” 。

这时
“

人们经常求

助于说教
,

最简单的方法是宣传顺从性
,

较

胜一筹则是说服学生相信
,

今天的受拘束可

以换来长远 的 自由
’ ,

@
。

德育 活动 的形 式美

的建构可以从根本上破除唯智型
、

唯行为训

练型等旧 式道德教育单纯而分裂 的抽象说

教
、

强制灌输
、

规范操练等对道德学习主体

的奴役
,

还道德学习主体在德育情境 中建构

自身道德人格形象的主体自由
。

而当教学和

学习主体反观这一建构活动情境 的形式美时

就会产生一种对于异化形式扬弃 的惊喜 ! 愉

悦或审美的获得又将反馈于进一步的道德学

习与教学
。

现在应当大力提倡的事情之一应

是 : 让匆忙耕耘的德育工作者和德育对象不

时地停止忙碌
,

用美的规律去端详一下 自己

的活动
,

然后通过审美观照强化
、

弱化或改

造 自己的活动形式
,

让美成为战胜异化的利

剑
。

对德育活动形式美的审美观照与立美创

造所作的努力方向是相反的
。

立德育形式之

美
,

是要通过合乎美的规律的教育活动形式

去实现既定的德育 目标
,

其核心在于既定德

育目标 的实现
,

德育活动 的内容是第一位

的
,

形式是第二位的 ; 而德育形式美的审美

活动相反
,

这时完成教育任务的内容成份 已

经淡化
,

活动的形式方面凸现出来
,

成为审

美观照的对象
,

形式是第一位的
,

内容是第

二位的
,

故
“

审美实现的关键在于 内容与形

式的互换
’ ,

@
。

质 言之
,

对形 式美 的审美活

动可以使德育活动的主体从立美德育活动中

超脱出来
,

以 自己 的活动作为对象物观照
,

从而促成进一步的更加完美的立美德育活动

的延续
。

所以
,

立美德育在形式美建构方面

的一条重要 原则只能是
:

立美 与审美的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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